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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日，银监会对《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》进行了修订。此次修订对现有行

政许可项目的实施必要性、权限设置合理性、监管工作有效性进行了充分评估，就可予取

消和下放事项逐条梳理，进一步完善优化了行政许可审查、批准的条件和标准。

  此次修订中，银监会进一步落实国务院政府职能转变和“简政放权”的工作要求，最大限度

缩小银行业监管行政许可的范围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，简化行政许可流程。取消了一批行

政许可项目，将工作重点由准入预防转向事中、事后的动态化监管。如取消中资商业银行

法人及分支机构的筹建延期和开业延期行政许可，由中资商业银行在设立有效期届满后，

自行决定延期一次，以报告有关情况替代行政许可，依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自律与银监会

日常监管减少重复审批。取消中资商业银行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和合格境外机构投

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行政审批。取消中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降格和临时停业审批。

取消中资商业银行信用卡章程审批项目，通过行业自律、市场规则以及加强银行业消费者

权益保护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用卡业务。

  修订后的《办法》明确了中资商业银行信息科技监管的有关内容。进一步明晰了“建立与

业务经营相适应的信息科技架构，具备保障信息系统有效安全运行的技术与措施”等行政许

可标准要求。


